
海南大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鹏
介绍，在现实中，为了长期锁定固定
消费人群，尽快回收前期投入，许多
经营者都积极推广预付消费，并根据
预付金额的高低，以超低的折扣吸引
消费者购买会员、充值。

预付消费“卡壳”现象时常发
生。退款难不说，还有收了钱就“跑
路”的，让预付卡成了“圈钱卡”，这不
仅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扰乱了
正常的市场秩序。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
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商家与
消费者签订合同，要受到特别限制。
显然，商家所称的合同是“为重复使
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
对方协商”，符合格式合同的特征。
因此，“私教课程一旦售出，因会员个
人超出法律许可范围要单方解除合
约的行为，会所将不予支持”等类似
条款，排除或者限制了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了经营者责任，加重了
消费者责任，应属无效。

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与法定
解除，正如第一个案件中，海南某公
司无法为李华提供入住服务，根据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
（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
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消费者享有法定解除权。

刘鹏提醒，预付消费应量力而
行。消费者在预付消费时，应结合自
身需求、经济能力、消费习惯等因素
适度理性消费。同时应当先了解经
营者的情况，不能轻信商家广告宣传
和优惠幅度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
在合同中要详细约定预付款的使用
范围、有效期限、服务项目、退款条
件、违约责任等条款，同时要注意终
止服务、转让等限制性约定，以免日
后发生纠纷空口无凭，给维权带来困
难。此外，还要保管好预付款协议、
宣传册页、付款凭证，定期核实个人
消费记录、剩余服务次数、账户余额
等信息。如发现异常，应及时向有关
部门投诉。

律师说法

预付式消费应量力而行，注意潜在风险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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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消费
小心陷阱

本报讯 如今，从美容美发店、饭馆，到教培连锁机

构、健身中心，预付式消费无处不在。“办卡优惠，充值

有礼”，面对这样的促销宣传，消费者很难不动心，充值

几百元甚至数万元成为会员已越来越常见。有不少消

费者担忧，充值后若是对服务不满意或商家跑路了，该

如何维权？ 记者 吴佳穗

男子：花98000
元成为会员，却住不
了酒店

2016年9月21日，李华（化名）与海
南某公司签订一份《会员合同》，约定：李
华购买海南某公司10年会员资格，会员
费为98000元，可以享有对应年限内长
年居住在海南某公司旗下各养生酒店、
产权式酒店及度假村的资格（包括后续
在国内各区域开发的酒店、度假村等）；
凡是在规定年限内无任何消费或当年无
任何消费的会员，98000元的会员再赠
送8%计人民币7840元消费，所有赠送
消费均可提现金。合同签订后，李华于
2016年9月25日向海南某公司支付了
98000元合同价款。因该公司未履行合
同义务，李华遂诉至法院。

李华诉称，合同签订后，原告便向
被告指定的账户支付了 98000 元会
费。2017年春节，原告带家人度假，打
算入住酒店，时任总经理陈某以很忙、
满员为由未安排。在后来的联系中原
告感觉被骗，向被告主张退会费及消费
无果，遂成诉。

李华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其与海
南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签订的
《会员合同》；2.判决海南某公司返还会
员会费98000元，并自 2016年 9月 26
日起至实际付清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暂计
至2019年 10月 30日为 14598.6 元；3.
判决海南某公司将每年17640元的消
费折算为人民币向李华支付，共计三
年，合计52920元；4.本案诉讼费由海南
某公司承担，律师费8000元由海南某
公司承担。

法院判决：被告
返还原告会员费并支
付其他费用

海口市美兰区法院认为，李华与海
南某公司所签订的《会员合同》是双方
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
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对双方
均有法律约束力。上述合同签订后，
李华依约向海南某公司支付了合同价
款98000元，但海南某公司却无法向李
华提供入住服务，原告诉请解除合同
并要求海南某公司返还98000元合同
价款，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对于
每年赠送7840元消费三年共计23520
元可提取现金，该部分的诉请，于约有
据，本院予以支持；另因海南某公司未
履行合同义务存在违约，李华为此聘
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
理费用，属于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
成的损失，故应由海南某公司承担律
师费8000元。

据此，该院依法作出判决，解除原告
李华与被告海南某公司于2016年9月
21日签订的《会员合同》；被告须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李华会员费98000元，支付消费折算款
23520元、律师费8000元。

临近春节会员卡
余额无法使用，男子
要求退款

刘伟（化名）原为某国际店的会员，该
店于2019年转让给海口某美容美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某美容美发公司）经营，更
名为某国际形象健康管理（农垦店）。

在某国际形象健康管理（农垦店）的
推荐下，刘伟于2019年1月31日将原先
在某国际店会员卡中的余额1391元，转
入某国际形象健康管理（农垦店）的会员
卡中，并另外充值了2000元。而后，刘伟
又以2500元的价格购买某国际形象健康
管理（农垦店）推荐的肩颈理疗套餐；该套
餐包含12次肩颈理疗服务，其中2次为购
买套餐所赠。

2019年1月31日至2020年1月11
日期间，刘伟在某国际形象健康管理（农
垦店）进行17次消费，消费金额享会员卡
5折优惠后共计1701元，剩余金额1690
元。其间，刘伟在该店使用肩颈理疗套餐
中的3次理疗服务。

2020年1月22日，刘伟到某国际形
象健康管理（农垦店）准备理发时被告知：
因临近春节，本次理发无法消费会员卡中
余额，只能使用现金结算。刘伟对此提出
异议，并投诉至海南省政府综合服务热
线。因双方未能就此事处理达成一致意
见，刘伟遂诉至法院，要求某国际形象健
康管理（农垦店）退还会员卡中的余额以
及肩颈理疗套餐剩余次数折价款。

法院判决：解除
合同，但需收取30%
服务成本

海口市美兰区法院认为，刘伟为享
受某国际形象健康管理（农垦店）的会员
折扣及肩颈理疗服务，向某美容美发公
司的账户支付款项，其与该公司之间未
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
合同法律关系。

2020年1月22日，某国际形象健康
管理（农垦店）店员与刘伟就能否进行余
额消费产生过争执，但该行为并不构成
某美容美发公司对双方之间服务合同的
根本性违约。因此，法院对刘伟以该事
件作为主张某美容美发公司退还所收费
用的理由，不予采纳。

刘伟明确不再履行其与某美容美发
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要求退还剩余款
项。在此情形下，虽然某美容美发公司在
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存在根本性违
约行为，合同也不宜强制继续履行。

据计算，刘伟在某美容美发公司处充
值款项剩余为1690元。另外，刘伟购买的
肩颈理疗套餐中包含有2次赠送的理疗服
务，故在刘伟办理退费时也不应将此计入
折价退款次数。刘伟购买肩颈理疗套餐后
已使用过3次理疗服务，目前剩余7次未消
费，该7次理疗服务折价为1750元。

考虑到某美容美发公司在本次合同
解除中并无根本性过错，合同系应刘伟
确认不再履行而解除，其应就此承担一
定的服务成本。法院酌定刘伟应承担会
员卡充值消费服务30％的服务成本，即
某美容美发公司应退还的会员卡余额为
1183元，应退还的肩颈理疗套餐剩余次
数的折价款为1750元。

据此，该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海口
某美容美发有限公司须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伟退还会员卡余额
1183元、肩颈理疗套餐剩余次数的折价款
1750元。

充值退款难、服务不满意维权难

预付式消费又称预付消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定义：
指消费者和经营者约定，消费者预先支付资金作为预付款
项，取得商家授予的会员资格后，消费者以会员身份取得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一种新型消费模式。

什么是预付式消费？

案例 2


